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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utline

● 行動應用 App基本資安自主檢測推動制度 V4.3 修改對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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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“111年1月”修改為“113年12月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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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修改



● “開發者”修改為”行動應用App開發者”
● 經濟部工業局後新增”(民國111年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承接)”
● “經”修改為“並”
● “標準”修改為“基準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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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修改



● 新增網址

● “合格標章”修改為”合格證明及MAS標章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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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合格登錄管理網站



● “認證流程”修改為“認證申請流程”

● “開發者”修改為”行動應用App開發者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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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8/3.11



● “合格證明與資安標章 ”修改為”合格證明與MAS標章 ”

● “檢測申請及合格證書（含標章）申請流程”修改為“合格證明與標章申請流程 ”

● “相關標章使用申請書 ”修改為“合格證明及標章申請書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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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標章（MAS標章）4.1



● “資安標章”修改為“MAS標章”

● “證書”修改為“證明”

● “App開發者”修改為”行動應用App開發者”

8

4.3 / 4.4 / 4.5



4.5 其他標章管理事項：經檢測實驗

室依據「行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檢測基

準」檢測合格之行動應用App，如未依

前述4.1條規定，不申領合格證明與

MAS標章，受委託執行檢測之實驗室須

完整紀錄受測行動應用程式資訊包括

單位名稱、App名稱、App版本、基準

版本、安全類別等建立清冊，每月提

報行動應用資安聯盟，並配合認證機

構及行動應用資安聯盟定期或不定期

抽查複核檢測實驗室出具之檢測報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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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5



● “合格證明”修改為”合格證明及MAS標章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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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費用



● 增加“且不得兼任”

● 增加“之最新版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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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資格



● 修改AB項為“a. 2 張技術類型專業證照 b. 1 張管理類及 1 張技術類專業證照 ”

● 增加“並依據「數位發展部資通安全署」最新公告的「資通安全專業證照清單」”

● 增加“且至少符合下列任一條件： ” 12

人員資格



報告簽署人：大專以上且具資訊安全相關工作
經驗3年以上，並依據「數位發展部資通安全署」
最新公告的「資通安全專業證照清單」，具備
在有效期限內之資訊安全相關專業證照，且至
少符合下列任一條件：

a. 2 張技術類型專業證照。
b. 1 張管理類及 1 張技術類專業證照。

若該持有之有效期限內資訊安全相關專業證照
在最新公告的「資通安全專業證照清單」中招
剔除，得有一年緩衝期允許再取得最新公告的
「資通安全專業證照清單」中之有效期限內之
其他資訊安全相關專業證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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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資格

● 增加“若該持有之有效期限內資訊安全相關專業證照在最新公告的「資通安全專業

證照清單」中招剔除，得有一年緩衝期允許再取得最新公告的「資通安全專業證照

清單」中之有效期限內之其他資訊安全相關專業證照。”



● “App開發者”修改為”行動應用App開發者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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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檢測實驗室費用原則



● “會於 3 個月內進行訪視 ”修改為“於3個月內視資安檢測管理需求彈性調

整檢測實驗室訪視作業，以了解檢測實驗室狀況 ”

● “評核辦理”修改為“評核辦法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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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檢測實驗室訪視原則



● “行動應用App自主檢測推動制度規章 ”均修改為“行動應用App基本資安自主檢測

推動制度規章 ”

● “9. ”修改為“4. ”

● “標章”修改為“MAS標章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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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原則



● “MAS標章使用申請書 ”修改為“合格證明及標章申請書 ”

● 新增“附錄五”與“附錄六”

● 新增“並完成用印後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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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章核發



● “標章 ”均修改為“MAS標章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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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~5.3



● 新增“品質主管”

● 新增“報告簽署人”

19

附錄二、「行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檢測實驗室」登錄申請書



● “委員會”修改為“行動應用資安聯盟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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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、「行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檢測實驗室」登錄申請書



● “行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檢測實驗室認證服務計畫 ”修改為“申請特定服務計

畫「智慧連網服務系統資安檢測實驗室認證服務計畫 」”

● “合格證書”皆修改為“合格證明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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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三、「行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檢測實驗室」權利義務規章



● “實驗室主管之異動”修改為“實驗室主管、品質主管及報告簽署人之異動”

● “合格證書”皆修改為“認證證書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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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三、「行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檢測實驗室」權利義務規章



● 刪除“3個”

● “行動應用程式類別 ”修改為“行動應用程式安全類別 ”

● “開發者”修改為“行動應用App開發者 ”

● “檢測合格證明”修改為“標章使用與管理規範 ” 23

附錄三、「行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檢測實驗室」權利義務規章



● 刪除“g.檢測日期 （檢測實驗室出具檢測報告日期）”

● “行動應用程式類別 ”修改為“行動應用程式安全類別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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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三、「行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檢測實驗室」權利義務規章



● “APP開發者”皆修改為“行動應用APP開發者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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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三、「行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檢測實驗室」權利義務規章



● 新增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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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三、「行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檢測實驗室」權利義務規章



● “合格證書”修改為“合格證明”

● 新增“最新版”

● “行動應用程式類別 ”修改為“行動應用程式安全類別 ”

● “資安標章”修改為“MAS標章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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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四、行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檢測合格證書與標章申請流程



● “發放檢測合格證明與資安標章 ”修改為“發放資安檢測合格證明與MAS標章 ”

● “資安標章”修改為“MAS標章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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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四、行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檢測合格證書與標章申請流程



● “APP所有者 ”修改為“行動應用App所有者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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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五、行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檢測合格證明及標章申請書



● 新增“依據「行動應用App基本資安自主檢測推動制度規章」4.3登載公告：通過檢測並取
得標章之行動應用App，應登錄並公告於管理網站 ”

● 新增“附錄六” 30

附錄五、行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檢測合格證明及標章申請書



● “規定”修改為“需求”

● 新增“附錄七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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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六、「行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標章」使用權利義務規章



● 刪除“會”

● “標章”皆修改為“MAS標章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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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六、「行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標章」使用權利義務規章



● 經濟部工業局後皆新增“(民國111年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承接)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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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六、「行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標章」使用權利義務規章



● “資安標章”修改為“MAS標章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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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七、「行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標章」例外需求使用申請書


